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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制度（试行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审议及表决情况 

本制度经公司 2021 年 4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

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

二、 制度的主要内容，分章节列示： 

第一章 总则 

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薪酬管理，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根据公司章

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员工，是指公司所有在职在岗员工；本办法所称薪酬，

是指员工所领取的所有报酬，包括各类津贴、补贴和福利待遇。 

第三条 员工薪酬管理坚持如下原则 

（一）依法合规原则 

（二）以业绩为导向原则 

（三）定岗、定员、定价原则 

（四）总量控制原则 

（五）保密原则  

第二章 薪酬构成 

 第四条 员工薪酬由基本工资、工龄工资、绩效工资和其他薪酬四个部分组

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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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员工基础工资统一确定为每月 1800 元。领取基础工资的员工，应为

根据公司岗位编制，按人事管理流程正式聘任的全职在职在岗员工；兼职人员、

临时协助性人员、无法定编制岗位人员，不领取基础工资。 

第六条 员工在公司工作届满一年的，每月计发 50元工龄工资；工龄每增长

一年，每月工龄工资增加 50元，但最高不超过 500元。 

离职员工重返公司的，工龄工资重新计算。 

第七条 员工绩效工资按公司相关业绩提成办法计算，实行“按月计提、逐

月预发，年终找补”。其中： 

（一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(不包括财务总监)不预发绩效工资,自 2021 年 2

月 1日起执行。 

（二）制造部、技术部员工，月预发绩效工资为：按（上年度月平均工资-

工龄工资-1800）×80%进行预发，上年度无基础数据的，每月预发不超过 2000

元；行政部、财务部、计划质量部员工按：上年度月平均工资-工龄工资-1800

进行预发。最多预发绩效工资不超过 7000元，超过的按 7000元预发，上年度有

工资变动的员工按最后一次调整的工资为准作为基础数据。 

（三）基于业绩提成的绩效工资，实行按月计提，加总计算，当月预发累计

不超过应发业绩提成的 80%，剩余部分年终结算计发。 

当月实际绩效低于预发绩效的，按预发绩效计发。 

（四）年度终了结算时，员工已领取预发绩效工资高于应计发部分，不再找

补；低于部分，据实补发。 

（五）试用期、实习员工薪酬另行制定。 

第八条  员工绩效薪酬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 

第九条 员工其他薪酬，如年终奖、专项奖、特殊贡献奖等，根据公司规定

计发。但公司所计发其他薪酬总额，不得超过公司当年所计发绩效薪酬总额的

10%。  

第三章  组织管理 

 第十条 公司成立以董事长为主任委员，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及人

事部门主管为成员的薪酬管理委员会，统一审议决策员工薪酬方案，员工薪酬管

理各项方案由总经理负责拟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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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员工薪酬计发，由财务部门核算后报总经理签批，由财务部门计

发。 

第十二条 公司所有员工必须定员、定编、在岗、在职，任何人不得提议、

实施向任何人计发超出制度规定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薪酬。  

第四章  附则 

 第十三条  员工薪酬的发放按国家有关法规，及公司有关考勤、发放制度

等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 员工必须按国家和市有关规定，依法纳税及缴纳社会统筹保险

等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经董事会讨论通过，尚需提交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后生效，由公司薪酬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于 2021年 4月 29日起试行。 

 

 

 

 

 

四川特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4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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